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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政办发〔2019〕97号

富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富源县生猪规模化养殖

实施方案（2019—2020 年）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办、局：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富源县生猪规模化养殖实施方案

（2019—2020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富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 10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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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源县生猪规模化养殖实施方案
（2019 年—2020 年）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、市人民政府关于稳定生猪生产

保障市场供应的决策部署，切实做好全县促进生猪生产、保障市

场供应工作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

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

基调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以保障猪肉基本自

给为目标，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，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，

强化责任落实加大政策扶持，加强科技支撑，推动构建生产高效、

资源节约环境友好、布局合理、产销协调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

新格局，加快生猪产业转型升级，更好满足居民猪肉消费需求，

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。

二、发展目标

到 2020年，新建种猪场 6个，养殖规模 3.7万头，新建育肥

猪规模场 170个，出栏生猪 94.5万头。其中：2019年 10—12月

发展种猪场 2个，养殖规模 1.1万头，育肥猪规模场 24个，出栏

规模 23.2万头；2020年 1—6 月发展种猪场 3 个，养殖规模 2.1

万头，育肥猪规模场 78个，出栏规模 48.7万头；2020年 7—12



— 3 —

月发展种猪场 1个，养殖规模 0.5万头，育肥猪规模场 68个，出

栏规模 22.6万头（见附件）。

三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加大种猪基础产能保护力度。积极争取国家种猪保种

政策，支持国家核心种猪场、地方猪保种场扩大生产。优先保障

种猪场改建扩建土地供应，加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，保障能繁母

猪存栏量，稳定基础产能。

（二）培育一批大型生猪养殖企业。支持养殖规模大、技术

水平高、发展潜力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加快发展。依托双胞胎集团、

正邦集团、东恒集团、温氏股份集团公司、云南新希望集团有限

公司等大型生猪养殖企业，采取企业自建或收购、入股、合作、

代管等形式，与养殖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养殖专业合作社建立“公司

+家庭农场”、“公司+产业基地+农户”等新型合作机制，发展订单

生产，带动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，加快育繁养宰销一体

化发展，延伸生猪产业链条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成立以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，县直有关部门、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为成员的生猪产业发展领导小组

（见附件）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农业农村局，办公室主任由

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马君鸿兼任，副主任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、

县牧兽医局局长李生飞兼任，具体负责统筹协调日常工作，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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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单位负责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。

（二）政策保障

严格执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4号）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加强非洲猪瘟防控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实施意见（云政

办发〔2019〕81号）及《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曲靖市生猪规

模化养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曲政办发〔2019〕115号），落实好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发展生猪生产各项政策。加大县级财政投入，

对能繁母猪、种猪场等给予重点扶持。

（三）责任分解

1．落实好扶贫资金支持政策。统筹协调扶贫资金支持项目建

设及指导贫困户筛选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扶贫办，责任单位：各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2．落实好生猪产业发展服务工作。指导好生猪产业发展和种

养结合循环经济发展管理服务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，

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3．落实好生猪发展项目政策。严格按照生猪发展项目申报要

求，指导各乡（镇）、街道积极做好项目的包装、储备和申报工作，

严格筛选、确定符合条件的项目，积极争取中央、省级、市级关

于生猪生产奖励扶持政策落实到位。对新建项目，加快完成备案

管理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发展和改革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农

业农村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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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落实好财政资金扶持政策。涉及中央生猪调出大县、生猪

标准化养殖小区、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保险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

整县推进、养殖机具购机补贴等项目资金和统筹利用涉农整合资

金，必须用于生猪产业发展，不得改变用途。加大县级财政投入

力度，落实好紧急处置补助资金。（牵头单位：县财政局，责任单

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5．落实好生猪养殖用地政策。保障生猪养殖用地，落实好取

消生猪养殖附属设施用地 15亩上限规定;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

农用地，按农用地管理，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;在不占用永

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，合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，允许生猪养

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，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。加快土

地审批手续，确保全县新建的 6个种猪场、170个育肥猪规模养

殖场用地需求。（牵头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，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6．落实好环保手续审批政策。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规完，

推导养殖场开展环保达标改造，加强与省级、市级有关部门的汇

报对接，指导好各乡镇、街道新建养殖场完善有关手续，加快环

评手续的审批、办理，确保新建养殖场符合国家环保政策要求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富源分局，贵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7．落实好水资源保护使用政策。协调项目建设地点涉及的水

利设施的勘查，加快水保手续的审批、办理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水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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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，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8．落实好林地使用政策。积极协调落实项目建设的林地用地

及手续办理。允许在Ⅲ、Ⅳ级保护林地内建设畜牧业养殖设施并

优先保障使用林地定额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林业和草原局，责任单位：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9．落实好道路交通支持政策。指导好项目涉及的道路交通基

础设施建设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交通运输局，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10．落实好生猪产业发展政务服务工作。做好生猪产业发展

行政审批的组织协调、管理监督和指导服务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县

政务服务管理局，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11．落实好项目招商落地及将来退出补偿的服务工作。指导

好生猪产业发展项目落地协调服务工作;各级政府承诺当前招商

落地和将来直接、间接要求企业退出时，承认企业均合规合法，

且按行业标准给予补偿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投资促进局，责任单位：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12．落实好供电支持政策。指导好电力设施建设及用电优惠

政策的协调办理。（牵头单位：富源供电局，责任单位：各乡镇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13．落实好生猪信贷支持政策。加大对生猪产业的信贷支技

力度，创新产品服务模式，拓宽抵质押品范围，积极稳妥开展生

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，对符合授信条件但暂时遇到经营困难的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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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场、饲料加工企业和屠宰加工企业，应予以信贷支持，不能盲

目限贷、抽贷、断贷。（牵头单位：中国人民银行富源支行，责任

单位：县内各金融机构）

（四）监督机制

建立项目调度和监督制度，对建设进度、质量、效益及目标

实现情况开展全过程监控，建立月通报、季督查、半年考核工作

机制，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检测及通报，确保项目建设如期完成

并迅速投产。制定生猪生产考核实施方案和细则，严格考核奖惩，

推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，确保任务顺利完成。领导小组办公室与

生猪养殖重点企业每两月召开 1次联席会议，加强工作调度。

附件：1．富源县生猪规模化养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．富源县 2019年—2020年种猪场建设任务表

3．富源县 2019年—2020年育肥猪场建设任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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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富源县生猪规模化养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陈 志 县委副书记、县人民政府县长

副组长：戴桃玲 县委常委、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

成 员：刘泽宇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马君鸿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古齐敏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刘俊瑛 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科技局局长

周丽芬 县财政局局长

______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张卫东 市生态环境局富源分局局长

肖 汉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李来稳 县水务局局长

贺德春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赵 飞 县统计局局长

赵柒军 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

蒋少年 县扶贫办主任

侯玉仙 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

赵国加 县投资促进局局长

李生飞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、县畜牧兽医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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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勇 富源供电局局长

丁黎明 中国人民银行富源支行行长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乡（镇）长、街道办事处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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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富源县 2019 年—2020 年种猪场建设任务表

项目

2019—2020年 2019年 10—12月 2020年 1—6 月 2020年 7—12月

个数
规模数量（万

头）
个

规模数量

（万头）
个

规模数量（万

头）
个

规模数量（万

头）

全县 6 3.7 2 1.1 3 2.1 1 0.5

中安街道

胜境街道

后所镇 1 0.5 1 0.5

墨红镇 2 1.3 1 0.6 1 0.7

大河镇

营上镇 1 0.7 1 0.7

竹园镇

富村镇 1 0.7 1 0.7

黄泥河镇

古敢乡

十八连山镇 1 0.5 1 0.5

老厂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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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富源县 2019 年—2020 年育肥猪场建设任务表

项目

2019—2020年 2019年 10—12月 2020年 1—6 月 2020年 7—12月

个数 出栏量（万头） 个
出栏量

（万头）
个

出栏量

（万头）
个

出栏量

（万头）

全县 170 94.5 24 23.2 78 48.7 68 22.6

中安街道 13 7.24 2 1.94 6 3.7 5 1.6

胜境街道 13 7.24 2 1.94 6 3.7 5 1.6

后所镇 15 8.44 2 1.94 8 4.9 5 1.6

墨红镇 16 8.61 3 2.91 7 4.1 6 1.6

大河镇 16 8.34 2 1.94 7 4.1 7 2.3

营上镇 15 7.94 2 1.94 6 3.7 7 2.3

竹园镇 14 7.54 2 1.94 6 3.7 6 1.9

富村镇 24 12.2 3 2.9 11 6 10 3.3

黄泥河镇 13 7.24 2 1.94 6 3.7 5 1.6

古敢乡 6 6.27 1 0.97 3 3.7 2 1.6

十八连山镇 13 7.24 2 1.94 6 3.7 5 1.6

老厂镇 12 6.2 1 0.9 6 3.7 5 1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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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富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0月18日印发


